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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部门规章

关于印发《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政部2001年12月5日发布　财建〔2001〕8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加强和规范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们制定了《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水平，促进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加强和规范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根据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是指由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用于加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括特殊生态功能保护区，下同）管理的工作经

费。

　　第三条　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依据“因地制宜、突出重点、集中使用、确保实效”的原则进行分配。

　　第四条　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方向：

　　（一）中西部地区具有典型生态特征和重要科研价值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二）基础条件好、管理机制顺，具有示范意义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三）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管护设施相对薄弱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保护区可申请自然保护区专项补助资金：

　　（一）已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二）以前年度安排的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项目组织有序并已完成，实施过程中未出现过违规违纪问题。

　　第六条　根据自然保护区各自的特点，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可用于以下方面的支出：

　　（一）野外自然综合考察、保护区发展与建设规划编制费用：

　　（二）与保护区的性质、规模及人员能力相适应的，必要的科研及观察监测仪器设备购置费用；

　　（三）能够有效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保持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管护设施建设及科研试验费用；

　　（四）自然生态保护宣传教育费用；

　　（五）经财政部批准的其他支出。

　　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不得用于人员经费支出、日常办公设备购置费用支出及办公用房、职工生活用房等楼堂馆所建设费用支出。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实行项目管理，以自然保护区为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申报。申请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必须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

或申请经费报告书。

　　报告的内容包括：项目编制的依据、可行性论证、投资总额及当年投资预算、申请中央财政补助的理由及详细预算（附具体测算方案）、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方向、预期效果等有关资料。

　　第八条　申请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的报告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商环境保护局（厅）于每年４月３０日前

报送财政部，并抄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第九条　财政部组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部门专家根据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各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状况以及年度自

然保护专项资金安排的实际情况，对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的申请报告进行充分论证和认真审核，必要时经实地查验后，做出具体安排。

　　第十条　财政部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及当年预算安排情况编制和下达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补助预算。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在收到财政部下达的自然保护区专项经费补助预算后，应按财政部规定的

资金用途、对象，及时拨付资金，不得挤占挪用，不得改变和扩大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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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中央财政拨付各地的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原则上应于当年完成预算；确因政策性因素等造成当年未能完成的，应向财政部报

告说明。

　　第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环境保护局（厅）应加强对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及时向财

政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报送专项资金使用的情况，对自然保护区建设及管理情况进行总结。

　　第十四条　财政部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自然保护区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每年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对在

专项资金监督检查中发现没有按照本办法管理和使用专项资金的，应及时纠正或处理；情节严重的，应停止项目的实施和资金安排，并予通

报；违反财政法规或政策规定的，按国家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网站地图 联系我们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1ACC49F8764D14F7E053012819ACEFF4
http://cncbc.mee.gov.cn/wzdt/
mailto:mailbox@mee.gov.cn

